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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保護區為旅館專用

區）（回饋計畫調整)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金門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更都

市計畫之機關名稱或土地權

利關係人姓名 

金門縣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起迄日期 

公 開 展 覽 
民國 105年 9月 2日（五）至民國 105

年 10月 2日（日）止，計 30天。 

新 聞 登 報 
民國 105年 9月 2日（五）至 9月 4日

（日）刊登金門日報 

公開說明會 
民國 105年 9月 23日（五）上午 10時

於金湖鎮公所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 無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畫委會

審核結果 

縣 （ 市 ） 級 
105年 11月 29日(二)金門縣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 78次 

部 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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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金門縣三面為大陸環繞且位於福建省東南方的廈門灣內，東隔台灣海峽與

台灣相距 150海浬，西距廈門外港 10海浬。金門由於其特殊地理位置，一直以

來金門地區被規劃為前線戰區，除金門酒廠外，大多數產業活動皆圍繞著軍方供

需，然而，金門地區自民國 81年解除戰地任務，駐軍人數大幅縮減，現已少於

當地現住居民，未來繼續實施國軍精進案後，軍隊部署兵力勢必將更為縮減，因

此將金門產業定位朝觀光發展，實為當前必然的趨勢。 

 

金門開放觀光，自民國 82年以來，旅遊人次逐年增加，82至 84年間成長

率約三、四成以上 86 年臻至顛峰，但隨之逐漸衰退，直至 89年底開始呈現負成

長趨勢；90年底以後，因兩岸小三通政策開放，觀光旅遊人次方始呈現正成長。

來金門觀光約為 40萬人次。但相較於同期間對岸廈門每年已逾 700萬人次的觀

光人潮，金門整體觀光消費人次雖呈穩定成長，卻無顯著倍增的趨勢，代表著整

體觀光旅遊環境仍有長足改善的進步空間。 

 

目前金門定位為國際觀光休閒島嶼，透過軍事設施特殊資源再利用和城鄉

風貌改善等，朝區域性整合之方向發展，讓觀光景點具有特色，並已逐步配套相

關產業發展計畫，建立明確、清晰的投資系統，強化現有觀光行政資源，改善經

營體制。因此藉由休閒娛樂中心開發，來因應相關觀光政策的推動，期能以國際

規格的商務旅館，帶動金門整體觀光發展。估計於興建及營運期間共可創造約

195名就業機會，其中，保留至少 1/3之就業機會提供予當地民眾；並以商務旅

館之企業化經營方式，結合休閒、娛樂，規劃內容包括：商務會議中心、渡假休

閒住宿，提供高品質、多元的休閒、娛樂、住宿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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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一)變更範圍 

基地位於金門特定計畫區東側之金湖鎮，北界金沙鎮，西接金寧鄉，東、南

兩面及西北角一隅臨海。基地東側鄰近國家公園區，座落於前埔溪南側，士

校路北側。計畫位置詳圖 1。 

(二)計畫面積 

土地座落於金門縣金湖鎮士校段 34、34-1、35及 92地號等 4筆地號，土地

面積為 1.869847公頃，計畫範圍如圖 2所示。 

 

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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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位置地籍圖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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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變更基地金門縣金湖鎮士校段 34、34-1、35、92地號等 4筆地號，為風獅

爺渡假村有限公司所有，土地權屬由風獅爺渡假村有限公司之股東陳白玉雲、陳

士禮、陳士仁、楊雅輝、王金樹等人所共同擁有，其土地權屬個別比例詳表 1。 

 

表 1 計畫區土地分區及面積表 

編號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土地謄本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一 金湖鎮 士校段 34 683.07 

陳白玉雲 2/10 

陳士禮 3/10 

陳士仁 1/10 

楊雅輝 3/10 

王金樹 1/10 

二 金湖鎮 士校段 34-1 4,646.38 

陳白玉雲 2/10 

陳士禮 3/10 

陳士仁 1/10 

楊雅輝 3/10 

王金樹 1/10 

三 金湖鎮 士校段 35 
5279.32 

193.74 

陳白玉雲 2/10 

陳士禮 3/10 

陳士仁 1/10 

楊雅輝 3/10 

王金樹 1/10 

四 金湖鎮 士校段 92 

3899.34 

4190.36 

185.77 

陳白玉雲 2/10 

陳士禮 3/10 

陳士仁 1/10 

楊雅輝 3/10 

王金樹 1/10 

備註：1.實際地籍資料依核送書件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準。 

2.實際變更面積，依地政機關分割完竣後之謄本面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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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回饋計畫 

(一)回饋計畫依據 

本案依「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回饋協議）案計

畫書」，相關配合回饋內容如下： 

1.第三條第七項（捐贈或提供）：使用分區由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旅館專

用區，提供或捐贈變更土地總面積 35%。 

2.第四條第一項：變更案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全屬為該土地所有權人者，得

納入變更提供或捐贈折抵捐贈予本府，並應於核定實施後一年內完成產權

轉移。 

3.第四條第四項：提供或捐贈變更土地總面積得按變更後當期公告現值加百

分之四十折算自願捐贈代金方式於申請建築執照前折算繳納。 

4.第五條第一項（土地及建築物之權屬）：依本原則提供或捐贈之土地，其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完成移轉登記為金門縣（管理機關：金

門縣政府）。 

5.第六條：土地所有權人應依本原則規定事項與本府完成協議，並簽訂協議

書納入計畫書載明，使得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二)回饋方案 

1.提供變更為旅館專用區面積 35%，其中 11%為綠地；24%得折算代金繳納（變

更後當期公告現值加百分之四十折算代金）。 

2.自願捐贈 24%折算代金繳納及 11%綠地部分，乙方需於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後第一次金門縣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一年內繳交及完成捐

贈移轉後，使得申請建（使）照。 

3.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不得納入建築基地計算，並由乙方自行開闢、

維護及管理，捐贈土地部分得以容積移轉方式移入可建築土地。 

4.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乙方若欲以代金取代，則回饋代金部分應以市

價為基準進行合計，並由甲、乙雙方各自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完成鑑價後，

經金門縣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繳交期限應自評定後一年內

完成繳納。 

5.公共設施興闢應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一年六個月完成，並於兩年內取得建

造執照，於建造執照核發後三年內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整體開發期限不得

超過六年。倘無法依開發期程開發，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展延，展

期期限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未依開發期程進行開發或展延，本府將於

一定期限內或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變更回覆為原使用分區，以捐贈

之土地及繳納之代金均不予退還。 

6.本開發案至少保留 1/3之就業機會與當地民眾。 

7.乙方不得將本計畫土地移轉為開發者以外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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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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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計畫理由 

本計畫為風獅爺渡假村有限公司金門開發案，土地為風獅爺渡假村有限公

司擁有，且基地上擁有一金湖地區少數合法執照之旅館，原基地上之峻華飯店於

民國九十六年七月經風獅爺渡假村有限公司購買後改名風獅爺渡假村，本案擬藉

由原旅館經營團隊，按離島建設條例申請，擴大為商務旅館之型態經營，使用分

區變更為旅館專用區，以提供金門商務觀光旅館所需。 

 

本案基地座落於金湖鎮士校段 34、34-1、35、92等 4筆地號，總面積為

19,077.98 ㎡（約 1.9公頃），扣除道路用地範圍為 18,698.47㎡（約 1.87公頃）。 

 

關回饋計畫-綠地部分回饋方式，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次委員會議

決議：「基於維護契約精神，基地現況無開發、經營事實，不宜同意開發展延；

惟考量帶動本縣經濟發展，同意依計畫書規定展延 1年，惟部分回饋協議內容不

符回饋精神，應取消得容積移轉之規定。」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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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保護區為旅館專用區）（回饋計畫調整)

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表 2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二、回饋計畫 

（二）回饋方案 

3.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不

得納入建築基地計算，並由乙方

自行開闢、維護及管理。 

二、回饋計畫 

（二）回饋方案 

3.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不

得納入建築基地計算，並由乙方

自行開闢、維護及管理，捐贈土

地部分得以容積移轉方式移入

可建築土地。 

基於維護契

約精神，基

地現況無開

發、經營事

實，不宜同

意開發展

延；惟考量

帶動本縣經

濟發展，同

意依計畫書

規定展延 1

年，惟部分

回饋協議內

容不符回饋

精神，應取

消得容積移

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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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調整後計畫內容 

一、回饋計畫 

(一)回饋計畫依據 

本案依「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回饋協議）案計

畫書」，相關配合回饋內容如下： 

1.第三條第七項（捐贈或提供）：使用分區由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旅館專

用區，提供或捐贈變更土地總面積 35%。 

2.第四條第一項：變更案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全屬為該土地所有權人者，得

納入變更提供或捐贈折抵捐贈予本府，並應於核定實施後一年內完成產權

轉移。 

3.第四條第四項：提供或捐贈變更土地總面積得按變更後當期公告現值加百

分之四十折算自願捐贈代金方式於申請建築執照前折算繳納。 

4.第五條第一項（土地及建築物之權屬）：依本原則提供或捐贈之土地，其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完成移轉登記為金門縣（管理機關：金

門縣政府）。 

5.第六條：土地所有權人應依本原則規定事項與本府完成協議，並簽訂協議

書納入計畫書載明，使得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二)回饋方案 

1.提供變更為旅館專用區面積 35%，其中 11%為綠地；24%得折算代金繳納（變

更後當期公告現值加百分之四十折算代金）。 

2.自願捐贈 24%折算代金繳納及 11%綠地部分，乙方需於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後第一次金門縣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一年內繳交及完成捐

贈移轉後，使得申請建（使）照。 

3.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不得納入建築基地計算，並由乙方自行開闢、

維護及管理。 

4.自願捐贈 11%為綠地部分，乙方若欲以代金取代，則回饋代金部分應以市

價為基準進行合計，並由甲、乙雙方各自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完成鑑價後，

經金門縣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繳交期限應自評定後一年內

完成繳納。 

5.公共設施興闢應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一年六個月完成，並於兩年內取得建

造執照，於建造執照核發後三年內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整體開發期限不得

超過六年。倘無法依開發期程開發，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展延，展

期期限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未依開發期程進行開發或展延，本府將於

一定期限內或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變更回覆為原使用分區，以捐贈

之土地及繳納之代金均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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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開發案至少保留 1/3之就業機會與當地民眾。 

7.乙方不得將本計畫土地移轉為開發者以外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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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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